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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36_482192.htm ２７．根据有关司法解释，人

民法院规定了民事诉讼当事人举证期限，下列哪一说法符合

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Ａ．举证期限一经确定，在任何情况

下，当事人都不可以申请延长举证期限 Ｂ．当事人在举证期

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经法院允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

期限，但只允许延长一次 Ｃ．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

确有困难的，经法院允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延长举

证期限后，当事人提交证据材料还有困难的，当事人可以再

次提出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Ｄ．当事人在举

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可以多次申请延长举证期限

，但自第二次申请起，是否准许由上级人民法院决定 解析：

本题考查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举证期限的知识。 根据最高法院

民诉解释第七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

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

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

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故

选项Ａ为错误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

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

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当事人在

延长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仍有困难的，可以再次提出

延期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故本题中只有选项Ｃ

符合该司法解释的规定。 答案：Ｃ ２８．王大明将房子租给



刘大壮居住，月租金１２００元。现王大明因刘大壮拖欠了

５个月的房租未交，而诉诸法院，要求刘大壮给付６０００

元房租。现问，此案的诉讼标的指的是什么？ Ａ．王大明租

给刘大壮的房子和刘大壮欠王大明的６０００元钱 Ｂ．王大

明要求刘大壮支付的６０００元租金 Ｃ．王大明提出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王大明与刘大壮之间存在的房屋租赁关系 Ｄ．王

大明、刘大壮与人民法院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 解析：本题考

查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有关诉讼标的的知识。 诉讼标的是指当

事人之间因发生争议，而要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判的法律关系

。民事上的法律关系是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在发生争议诉诸

法院，要求法院对争议作出裁判，民事法律关系即成为民事

诉讼的诉讼标的。法院在查明案情的基础上，确认当事人双

方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这个法律关系就是诉讼标的。 本题

中王大明因刘大壮拖欠５个月的房租未交，而诉诸法院，要

求刘大壮给付房租，王大明与刘大壮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是

房屋租赁关系。故本题中选项Ａ、Ｂ、Ｄ所述均不是诉讼标

的。 答案：Ｃ ２９．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破产财产优先

拨付破产费用后，按一定顺序清偿。下列哪一清偿顺序是正

确的？ Ａ．①破产债权②破产企业所欠税款③破产企业所欠

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 Ｂ．①破产企业所欠税款②破产债

权③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 Ｃ．①破产企业

所欠职工工资②破产企业所欠税款③破产债权④破产企业所

欠职工的劳动保险费用 Ｄ．①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

保险费用②破产企业所欠税款③破产债权 解析：本题考查民

事诉讼法规定的有关破产财产清偿顺序的知识。 根据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



照下列顺序清偿：（１）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

费用；（２）破产企业所欠税款；（３）破产债权。破产财

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由此规

定可以直接判断出选项Ｄ为正确答案。 答案：Ｄ ３０．下列

哪项法律关系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Ａ．原告与其代理人之

间的法律关系 Ｂ．证人与被告之间的法律关系 Ｃ．原告律师

与被告律师之间的法律关系 Ｄ．人民法院与指定的鉴定人之

间的法律关系 解析：本题考查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认定的知识

。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由民事诉讼法律调整所形成的人民法

院和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在诉讼中发生的诉讼

权利和诉讼义务关系。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包括主体、客体和

内容三大要素。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人民法院、当

事人以及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参与人。

其中人民法院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专门机关，在诉讼中

担负着组织、主持、指挥诉讼进程，对案件作出实体判决并

决定各种程序事项的职责。整个诉讼法律关系都是由法院为

一方，一切诉讼参与人各为另一方而形成的。因此法院是诉

讼法律关系的当然主体，并且是起主导作用的主体。民事诉

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诉讼权利和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民事诉

讼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主体之间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故

本题中选项Ａ、Ｂ、Ｃ均不属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答案：

Ｄ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所给的选项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正

确答案，少答或多答均不得分。本部分３１８０题，每题１

分，共５０分。） ３１．１９９５年夏天，张某父子外出打

工，房屋无人看管。一天，气象台预报近期将有强台风。张

家的邻居刘某见张家无人，房子又年久失修，于是，就花钱



请人对张家的房子进行了修缮，共花费了６５０元，刘某为

此从银行提取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先行垫付。但台风过后，张

家的房子还是倒塌了。下列哪些表述是错误的？ Ａ．刘某只

能向张家请求返还６５０元 Ｂ．刘某有权向张家请求返还６

５０元及提前支取存款的利息损失 Ｃ．刘某无权向张家请求

返还６５０元及提前支取存款的利息，因为张家未实际受益 

Ｄ．刘某为此垫付的６５０元及其损失的利息由双方分摊 解

析：本题考查民法学中关于无因管理的知识。 无因管理是指

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

管理或者服务的行为。对他人事务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人称

为管理人；受管理人管理事务或服务的人称为本人，因本人

从管理人的管理或服务中受到利益，又称受益人。无因管理

发生后，管理人和本人之间就产生一种债的法律关系即无因

管理之债。无因管理成立的条件包括：（１）须无法定或约

定的义务；（２）须为他人管理事务；（３）有为他人谋利

益的意思。依据民法通则第九十三条规定，没有法定的或者

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

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 本题中邻居刘

某见张家无人，房子又年久失修，于是花钱请人对张家的房

子进行了修缮，刘某为此从银行提取未到期的定期存款先行

垫付。刘某的行为属于无因管理行为，其与张家之间构成无

因管理之债的法律关系，根据上述规定，刘某有权向张家请

求返还６５０元及提前支取存款的利息损失。故本题中只有

选项Ｂ为正确判断。 答案：ＡＣＤ ３２．某甲将私房三间出

租给某乙，租期为２年，在租期内，某甲又与某丙签定了私

房三间的买卖合同。下列论述中正确的是： Ａ．某甲与某丙



所签订的合同无效，因为某甲未取得某乙的同意 Ｂ．某甲应

当提前三个月通知某乙房屋将要出售 Ｃ．某乙在同等条件下

有权优先于某丙购买房屋 Ｄ．如某丙购得了房屋，则其有权

决定原甲乙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继续执行 解析：本题考

查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的关于租赁合同的知识。 根据民法

通则意见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

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

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

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同时合同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出

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

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故选项Ｂ、

Ｃ为正确论述，而选项Ａ为错误论述。 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

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私有房屋在租赁期内，因买卖、

赠与或者继承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原租赁合同对承租人和

新房主继续有效。同时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租赁物

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故

选项Ｄ为错误论述。 答案：Ｂ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